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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9月29日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7年9月29日9:15—9:25，9:30—11:30及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47楼

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要议程： 

（一）报告参会股东资格审核情况 

（二）宣读会议投票表决规则 

（三）审议提案： 

提案：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发言环节 

（五）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提案进行书面表决 

（六）休会,休会期间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现场会议表决统计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根据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合并后数据,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与会董事在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上签字 

（十）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规则 
 

一、总则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

定，特制定本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根据上述总则，特提醒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注意下列投票细

则： 

1、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在

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份

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2、股东及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真填写，填写完毕，

务必签署姓名，并将表决票交与工作人员。未填、多填、字迹无法辨

认、没有股东名称、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视为该股东放弃表

决权利，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表决有效票总数之内； 

3、表决票发生遗失或缺损，原则上不予补发；如有特殊情况，需

经现场律师见证，到会务组办理手续后补票； 

4、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其投票表决无

效。在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

的规定办理。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案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各位股东： 

为支持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下属各子公司业务开展、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深圳

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朴素至纯”）拟向公司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财务资助。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

具体执行该事项的洽谈、协议签署等相关工作。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主体类型：有限合伙 

3、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4068 号卓越时代大

厦 4708 

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梁

斐） 

5、成立日期：2016年 06 月 15 日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项目投资（以上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创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顾问（均不含限制项目）。（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二、关联交易豁免情况  

朴素至纯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0.50%的股份，本次财务资

助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上证公字[2011]5号）第九章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关联人向上市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的利率水平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

期贷款基准利率，且上市公司对该项财务资助无相应抵押或担保的，

上市公司可以向上交所申请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

露”。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

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通知》，公司已履行相关内部程序，上述财务资

助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未发生同类交易。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朴素至纯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

财务资助，由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在借款额度内进行分期申请借款。

借款利率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具体以借款

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准。上述借款期限为 2

年，经双方协商可续期。该借款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业务、补

充流动资金或其他朴素至纯认可的用途。本次财务资助控股股东无需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四、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控股股东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发展及资金需求，提供的财务资助利率不超过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无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任何

抵押或担保，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通过此次财务资助，满足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金需求，

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该笔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提案已经 2017 年 9 月 1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